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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3月2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24日以现场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奕涛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集

团”）业务及组织架构，恒润集团拟转让子公司上海恒宗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宗影视”）75%的股权和子公司上海恒膺影视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膺影视”）90%的股权给上海四次元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对应的公允

交易价格为762.495万元和553.95万元。 

公司此次转让恒宗影视和恒膺影视股权有利于优化恒润集团的业务及组织

架构，有利于为恒润集团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符合恒润集团及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规划。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与公司股东的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担

保的议案》。 

为有效推进公司“监利县锦沙湖湿地公园建设项目”的实施，公司拟为项目

公司监利县锦沙湖湿地公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监利锦沙湖”）向银行申请的

10年期、不超过 1.35亿元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

过 1.35亿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和其他应付费用。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在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是为了加快推进项目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项目公司监利锦沙湖提供10年期、不超过1.35

亿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和其他应付费用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